臺北市立天母國中106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
「造形與質感」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資優課程實施計畫

一、方案名稱：「造形與質感」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資優課程
二、目    的
：

美術（視覺藝術）透過學員自我與他人的對話與思考，經由藝術概念加深、創作技法加廣、豐富創意引導、媒材面向多元、兼顧平面立體探索，形成充實課程設計的基礎，在這個基礎上建構個人美學的獨特性。
三、辦理單位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台北市天母國中輔導室特教組

（二）協辦單位：台北市立國民中學(全區)

四、辦理型態：■資優教育課程  □資優教育活動

五、辦理類別：□一般智能      □學術性向      ■藝術才能

■創造能力      □領導才能      □其他特殊才能
六、參加對象
：

（一）階  段  別：□國小  ■國中  □高中職

（二）區域（可複選）：■東區  ■南區  ■西區  ■北區
（三）人      數：臺北市國中學生25人
七、報名資格、方式與審查方式：

（一）報名資格：依據特教法合於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始具報名參加後續甄選資格。
1. 本市各區公私立國中，於該校美術（視覺藝術）成績PR值90以上的學生。

2. 參加全國性或全市性有關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表現特別優異，獲獎項者。

3. 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能力表現優者、具表演才能之資賦優異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，經學校推薦者。男女兼收。
(二)報名方式：

一律團體報名，每校2~3名，學生請於106年9月12日（二）前向各校輔導室特教組報名。請各校特教組於106年9月15日（五）前，掃描文件後以電子郵件方式（gifted@tmjh.tp.edu.tw）傳送本校特教組，或傳真至本校特教組28754863，並電話確認之（28754864*286）。
（三）審查方式：

1.初審：依據書面資料審查，結算總分，PR90以上或學校推薦者(含兩條件兼具者)均60分；近3年比賽：校內比賽第1名10分、第2名8分、第3名6分，佳作4分、全市比賽第1名20分、第2名16分、第3名12分、佳作8分、全國比賽第1名30分、第2名24分、第3名18分，佳作12分，依總分高低錄取學生40名，並於106年9月19日前公告於本校網頁。（若報名人數未超過25人，不進行複審。）

2.複審：通過初審的學生需參加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術科(70分)與口試(30分)，於106年9月22日甄選。複審時請自備畫具媒材，發揮創意，自由表達。可從繪畫技法、造形創意、情感投入等多元方面表現之。依複審成績擇優錄取25名，備取5名，於106年9月25日前公告於本校網頁。
3.甄選流程：如下表
【2017天母國中「造形與質感」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資優 課程學員甄選流程】

	
	
	
	
	
	
	臺北市全區

公私立國中七、八、九年級全體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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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於該校美術（視覺藝術）成績PR值90以上的學生。

2. 參加全國性或全市性有關美術（視覺藝術）或活動表現特別優異，獲獎項者。

3. 本市公私立國中具美術（視覺藝術）才能之資賦優異學生，經學校推薦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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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術科考試與口試前25名（備取5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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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確定並公布錄取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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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正式上課
	
	
	
	
	
	
	
	
	


八、辦理期程
中華民國106學年第一學期。
九、辦理地點
天母國中美術教室。

十、報名方式
請向各校輔導室特教組報名。
十一、收 費 ：每人2000元
十二、參加學員獎勵方式

全程參與並學習表現優異者，贈送與活動相關物品，並將當時創作的藝術作品及創作展演過程數位化光碟保存，且頒發研習證明。 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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